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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教务部

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学工部

津财大珠院教字〔2021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
学生学业预警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并部级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强化对学生的学业管理，经院

务委员会研究决定，制定《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学生学业

预警工作实施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1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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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
学生学业预警工作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强化对学生的学业管理，引导

学生提高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，增强学习主动性，保证

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依据学生管理和人才培养方案的有

关规定要求，对学生每学期的学习和学业进展情况进行统

计，对学生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学习问题进行警示，并有针对

性地采取相应的补救和防范措施，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一种

危机干预机制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所有全日制在读学生。

第三条 预警等级及适用条件

将预警分为考试预警、学位预警、留级预警和退学预警。

根据我院学籍管理办法和学位授予办法，对可能影响正

常参加课程考试的学生、对可能影响学位证获取的学生、对

可能导致留级的学生、对可能导致退学的学生进行预警。

第四条 预警办法及程序

（一）属缺交作业、缺课等情况需预警的，由任课教师

统计后，随时反馈给二级学院教学办公室，整理后，通报给

学生工作办公室，并报教务部教学管理科。

（二）属考试不及格、留级等情况需预警的，每学期开

学待补考成绩上报完毕、录入系统后一周内，教务部学位考

务科统计整理，各二级学院教学办公室通报给学生工作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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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，并报给二级学院主管教学院长。

（三）二级学院教学办公室向预警学生下达《天津财经

大学珠江学院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四）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本院学生的警示情

况，安排班主任召集需预警的学生进行谈话，提示他们面临

的学习危机及可能产生的后果。同时，建立学生学业预警档

案，留存学业预警通知书和学业预警谈话记录表（见附件 2），

并报教务部、学生工作部备案。考试不及格两门以上，须报

告给学生家长。

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部、学工部

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

2.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学业预警谈话记录表

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教务部 、学工部 2021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